PRI

TABEE 2 RATR L
114% & > F %7350

RN I A UG
TR
Cl R
4 EFRZG LS

2 TR IR A

LaE g A

2 i
FlE s 2 Mt Ao

;I_ <

=4
fz}i :'E‘E§ \'}—' °

B AR g v ATE 1,000 d Bk faE

I

F=

ﬁ\\'—'ﬁ 'Es :] “2 "‘1 :

k-8

L AR Sir 2 R EHER AR

%%pﬁp&fﬁﬁgﬁ,%k FiEdl & Bt 2§ 4
FRHAYHERE 2???}52»%"2/»\ fg Eimrh 2 RE e

oo dtAF4E A B L IIRT &
3 BAN > ZIF Rkl
2 ZPEE g EATRT

FRK S RUIFRL S
/F*{ %F&Z:& -0 e
Eﬁ’%ﬁ%ﬁﬁﬂﬁﬁ4i

BORL (R PR ) AR L > SR T e
».§£/£¢g%f4%r%tﬁaAQ%%m%%iﬁi(fTﬁ%)l 432, 882
Lo FFBIB T AL o R G AR L EY

3j’bﬁ$wﬂf‘é’i%%ﬂwﬁéé :gf@uﬁéom

B Aa B2 Aot A T £313,132, 13272 L £ 5 40
ﬁA(% Bbﬂﬂ’%%ﬁﬁﬁi’Tr%‘iA#>’

Bt PR REA LS R f#ﬁ*ﬁ‘ﬁ%"j“
2 By A1, 432,882 2 .ﬁ”: Ao B A Sk

NP E %g’b%éﬁpﬁvﬁiﬁﬁéﬁﬁﬁaﬂ’
WA RgEERE AP TR RE A S TA G 2

%— 7



Feom At & A B o At AR Rap i A R S
ARG REFFRIFIRETE B RAPH A T
g LR R A R YR 2 AT 0 R R A

3
o3 lm*%#;;‘f T T S 40E s R E R 5 032iE R T
BE o THEP AP A Aokt & ”‘TT\—nJ}Tt e

T‘T“ [e]

R AR LT ROLRREL ]
AR AARBHRELE > & ufq_am% &

% %ﬂ;t%fp Bk m \F e E $5320 ¥ 197 - $25F

—?-
=
(¥

B
o [ B X B lh/«*@\/@f< B 2 R FIBP 2
941‘;»47,i,* ﬁ&yﬁpag—??#,g_ﬁ E RN ifﬁ

=

“

vy
e
pa)

"ﬁ ’féf%?giﬂg jﬂzt"'r‘" PP'*#?ZE'E‘L;?;‘&/%@A} » i %53
JIEHE* 5 5260F 5138 ~ F 23 TG PP 2 o X 3] B 2
/ﬁzﬂﬂm#é‘%bﬁ FAcz BURR L 0 F P87 AR
FIRFL AR GF2 5252 273 P 187 s g4 7 &
HER T2 g AR RFTMAE ~ H e f £ )]*#E;J
AirlE 2l  BREVETA2ZRE AFAALE
BH AR A T X T R R 2 R R
dpRa ket c Bl E ez Rk R MG FL A
= 0 EEAN 4 g\ ﬁt‘fﬂéi?i NEEL 2 AR (B3

2 F06F B ST %6488 - 99# B S dF %4778~ 99F &
SFLF %6555~ 102# & S 4T F 25482 R q 2 R)
@%4%%ﬁ&@’%ﬂ%ﬁﬁﬁa%iﬁﬂb%ﬁm’E
S TN IR SRR R ALY R O

H o0 Pode 18 f B4 18 5 BUlus 0 A ’]}““‘ H$z B
Jats 20 R T o ")3 EFe-3E AP 2RI NP '-—3}7&15‘
(6 BFBERAS 22 T (22101 R S5 51007530
B R B 2t LN Fi S SN
TEE ~p LA A2 RS £3551,432,882~ > H 4w



BFE2FR o CHIEREA FLFTREF I B
DN ESREVEY SRR £ - FIE T P £
+ g2
=

SHARALR B PR S E LR am 0
P %0008125L s W FREEHEP ~ABEGRIFTER AL
ﬁ°ﬁ¥ﬁ G/ SRR PR S N TR kA NN
R F 72 LU AAHA 2R L G RE
F;\13’6R£M§W$ﬁ@¢% WiTL o T KU
%hﬁﬁ&ﬁA7&#HP<ﬂqigzwﬁ’é%ium
ot i ke sipg 2 B o
= ¢‘°%@ﬁ CEIRE S NN e 2 TR P
o B AR AR 2 ﬁféf’%%ﬁmﬁé?:;
*”P%F%éwa_%}%p%"/T?i-ﬂ“mﬁ“p i M A g
BB LEE LFARPEETHAE T 2 Bk R FF a2
[0 % fpd ot L B BoaLio g © st [14£50 30p 1A e
ﬂ’%ﬁ&”%ﬁﬂx,%%WﬁT\ﬁmﬁﬁuﬁﬁ

?

Y

-—'\

:Ef

W°2bﬁ’$Péiﬁﬁm &ik“%P@ﬁ@“}@q %
AR G R w’s% S o R C S LER
HN ’ lﬁkrd]ﬁ}xé—lﬂgf*"{—’;}jﬁlﬁr ’ ﬁi&/ilr%lﬁ‘l;éf&@/a o {'ﬁ

AEEFP O REASZBEF T AL B S
[ —‘,{-’ lﬁgx:i‘é’%g:/‘zt %951’,—& N "37781'7': ’ i\‘ FACA v o
v = X & 114 = 7 ’ 31 2

EE-R 2 P vl

M RGRRATES o

Iodt A BRI R REERI0P N w AR DA R X
AR ) """””f;”""l 500~ o

a EY B 114 4 7 ! 31 2

L0 A

P
i
m



(\ER)

WGP R Fmed sl @ [113/9/30 [RB0000000 | 622, 399
WP R Fmd 12 @ [113/10/31 [RB0000000 483, 511
TG AP R s G 12 [113/12/31 [RB0000000 | 405, 969
FHEL P |2 it L@ |114/1/31 |RB0000000 | 687, 154
WIS P | AR 4 I @ | 114/2/28 |RB0000000 | 261, 472
TG ISP |4 12 P |114/3/31 |RB0000000 | 181, 725
PGNP | R4 12 P |114/4/30 |RB0000000 | 221, 945
PG LA P |4 12 P |114/5/30 |RA0000000 | 267, 957
&3+ 3,132, 13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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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73號
聲  請  人  賀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偉德  
訴訟代理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相  對  人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睿修  
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從事螺絲扣件等經銷業務，訴外人李珮鳳為聲請人之財務經理，訴外人陳偉德為聲請人之負責人負責對外營銷事務等，公司財務部分信任李珮鳳之規畫與安排。於民國114年初聲請人出現資金營運異狀，陳偉德經向李珮鳳詢問，李珮鳳始終無法交代清楚，聲請人乃委請獨立之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發現李珮鳳係相對人之最大股東（實質操控者），其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資金轉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新臺幣（下同）1,432,882元。李珮鳳挪移資金之行為，違反其與聲請人間之委任契約，已構成侵權行為，並涉及刑法侵占背信等犯罪行為。而聲請人先前曾開立如附表所示合計3,132,132元之支票予相對人（發票日已到期，尚未提示兌現，下合稱系爭支票），聲請人以上開對相對人之侵權行為債權，就相對人對聲請人之票據債權於1,432,882元之金額內為抵銷。聲請人為維護公司營運及信譽，已寄發存證信函請李珮鳳盡速還款處理，惟其不但拒絕配合，甚至揚言能讓聲請人營運失靈，且欲將提示如附表所示票據，故聲請人於本案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票，並請求李珮鳳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人恐相對人提示系爭支票，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願提供擔保以補釋明，爰依票據法施行細則第4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等語。並聲明：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票據禁止提示。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惟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假處分之原因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即前開法文規定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而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又所謂請求標的物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之標的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凡對於物或權利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處分均屬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99年度台抗字第477號、99年度台抗字第655號、102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故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於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主張李珮鳳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資金轉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1,432,882元，其挪移資金之行為，已構成侵權行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人欲以系爭支票抵銷等情，雖據其提出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議程序查核報告書、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郵局114年7月2日第000812號存證信函暨送達證明、調解聲請狀等件影本為證。惟上開證據，並不足以釋明李珮鳳確為相對人之最大股東及實質操控者，亦不足以釋明相對人有與李珮鳳共為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只足以釋明李珮鳳有侵權行為，並不足以使本院對其假處分之請求得有大致為正當之心證，自不足以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聲請人僅稱恐相對人將系爭支票提示，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未提出其他可供法院即時調查之證據資料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之假處分原因存在之情形。又附表所示支票最晚均早已於114年5月30日以前即已屆期，聲請人亦未提出支票尚未經提示之任何證據以為釋明。從而，本件尚難逕認聲請人對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自不得於聲請人未盡釋明之責前，僅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遽准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是其本件聲請核與假處分之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賴朱梅
　　　　　　　　　　　　　　　
附表：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金額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9/30

		RB0000000

		622,39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0/31

		RB0000000

		483,511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2/31

		RB0000000

		405,96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1/31

		RB0000000

		687,154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2/28

		RB0000000

		261,472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3/31

		RB0000000

		181,72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4/30

		RB0000000

		221,94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5/30

		RA0000000

		267,957



		合計

		3,132,13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73號

聲  請  人  賀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偉德  

訴訟代理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相  對  人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睿修  

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從事螺絲扣件等經銷業務，訴外人李

    珮鳳為聲請人之財務經理，訴外人陳偉德為聲請人之負責人

    負責對外營銷事務等，公司財務部分信任李珮鳳之規畫與安

    排。於民國114年初聲請人出現資金營運異狀，陳偉德經向

    李珮鳳詢問，李珮鳳始終無法交代清楚，聲請人乃委請獨立

    之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發現李珮鳳係相對人之

    最大股東（實質操控者），其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資金轉

    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新臺幣（下同）1,432,882

    元。李珮鳳挪移資金之行為，違反其與聲請人間之委任契約

    ，已構成侵權行為，並涉及刑法侵占背信等犯罪行為。而聲

    請人先前曾開立如附表所示合計3,132,132元之支票予相對

    人（發票日已到期，尚未提示兌現，下合稱系爭支票），聲

    請人以上開對相對人之侵權行為債權，就相對人對聲請人之

    票據債權於1,432,882元之金額內為抵銷。聲請人為維護公

    司營運及信譽，已寄發存證信函請李珮鳳盡速還款處理，惟

    其不但拒絕配合，甚至揚言能讓聲請人營運失靈，且欲將提

    示如附表所示票據，故聲請人於本案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

    票，並請求李珮鳳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人恐相對人提示系

    爭支票，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願提供擔保以補釋明

    ，爰依票據法施行細則第4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

    假處分等語。並聲明：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票據禁止提示。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

    ，得聲請假處分，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第2項所

    明定。惟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假處分之原因釋明之；前

    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

    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處分之

    原因，即前開法文規定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而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

    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

    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又所謂請求標的物之現狀變更，係

    指請求之標的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

    言，凡對於物或權利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處分均屬之（最高

    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99年度台抗字第477號、99年度

    台抗字第655號、102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故

    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

    於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

    分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保後

    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裁定

    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主張李珮鳳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

    資金轉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1,432,882元，其挪

    移資金之行為，已構成侵權行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

    人欲以系爭支票抵銷等情，雖據其提出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協議程序查核報告書、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郵局114年7月2

    日第000812號存證信函暨送達證明、調解聲請狀等件影本為

    證。惟上開證據，並不足以釋明李珮鳳確為相對人之最大股

    東及實質操控者，亦不足以釋明相對人有與李珮鳳共為侵權

    行為之事實，而只足以釋明李珮鳳有侵權行為，並不足以使

    本院對其假處分之請求得有大致為正當之心證，自不足以認

    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聲請人僅稱恐相對人將系爭支票提

    示，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未提出其他可供法

    院即時調查之證據資料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之假處分原因存在之

    情形。又附表所示支票最晚均早已於114年5月30日以前即已

    屆期，聲請人亦未提出支票尚未經提示之任何證據以為釋明

    。從而，本件尚難逕認聲請人對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

    明，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自不得於聲請人未盡釋明之責前

    ，僅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遽准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是其本

    件聲請核與假處分之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賴朱梅

　　　　　　　　　　　　　　　

附表：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金額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9/30 RB0000000 622,39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0/31 RB0000000 483,511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2/31 RB0000000 405,96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1/31 RB0000000 687,154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2/28 RB0000000 261,472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3/31 RB0000000 181,72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4/30 RB0000000 221,94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5/30 RA0000000 267,957 合計 3,132,13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73號
聲  請  人  賀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偉德  
訴訟代理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相  對  人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睿修  
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從事螺絲扣件等經銷業務，訴外人李珮鳳為聲請人之財務經理，訴外人陳偉德為聲請人之負責人負責對外營銷事務等，公司財務部分信任李珮鳳之規畫與安排。於民國114年初聲請人出現資金營運異狀，陳偉德經向李珮鳳詢問，李珮鳳始終無法交代清楚，聲請人乃委請獨立之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發現李珮鳳係相對人之最大股東（實質操控者），其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資金轉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新臺幣（下同）1,432,882元。李珮鳳挪移資金之行為，違反其與聲請人間之委任契約，已構成侵權行為，並涉及刑法侵占背信等犯罪行為。而聲請人先前曾開立如附表所示合計3,132,132元之支票予相對人（發票日已到期，尚未提示兌現，下合稱系爭支票），聲請人以上開對相對人之侵權行為債權，就相對人對聲請人之票據債權於1,432,882元之金額內為抵銷。聲請人為維護公司營運及信譽，已寄發存證信函請李珮鳳盡速還款處理，惟其不但拒絕配合，甚至揚言能讓聲請人營運失靈，且欲將提示如附表所示票據，故聲請人於本案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票，並請求李珮鳳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人恐相對人提示系爭支票，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願提供擔保以補釋明，爰依票據法施行細則第4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等語。並聲明：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票據禁止提示。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惟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假處分之原因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即前開法文規定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而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又所謂請求標的物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之標的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凡對於物或權利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處分均屬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99年度台抗字第477號、99年度台抗字第655號、102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故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於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主張李珮鳳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資金轉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1,432,882元，其挪移資金之行為，已構成侵權行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人欲以系爭支票抵銷等情，雖據其提出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議程序查核報告書、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郵局114年7月2日第000812號存證信函暨送達證明、調解聲請狀等件影本為證。惟上開證據，並不足以釋明李珮鳳確為相對人之最大股東及實質操控者，亦不足以釋明相對人有與李珮鳳共為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只足以釋明李珮鳳有侵權行為，並不足以使本院對其假處分之請求得有大致為正當之心證，自不足以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聲請人僅稱恐相對人將系爭支票提示，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未提出其他可供法院即時調查之證據資料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之假處分原因存在之情形。又附表所示支票最晚均早已於114年5月30日以前即已屆期，聲請人亦未提出支票尚未經提示之任何證據以為釋明。從而，本件尚難逕認聲請人對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自不得於聲請人未盡釋明之責前，僅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遽准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是其本件聲請核與假處分之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賴朱梅
　　　　　　　　　　　　　　　
附表：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金額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9/30

		RB0000000

		622,39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0/31

		RB0000000

		483,511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2/31

		RB0000000

		405,96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1/31

		RB0000000

		687,154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2/28

		RB0000000

		261,472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3/31

		RB0000000

		181,72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4/30

		RB0000000

		221,94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5/30

		RA0000000

		267,957



		合計

		3,132,13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73號

聲  請  人  賀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偉德  

訴訟代理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相  對  人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睿修  

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從事螺絲扣件等經銷業務，訴外人李珮鳳為聲請人之財務經理，訴外人陳偉德為聲請人之負責人負責對外營銷事務等，公司財務部分信任李珮鳳之規畫與安排。於民國114年初聲請人出現資金營運異狀，陳偉德經向李珮鳳詢問，李珮鳳始終無法交代清楚，聲請人乃委請獨立之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發現李珮鳳係相對人之最大股東（實質操控者），其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資金轉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新臺幣（下同）1,432,882元。李珮鳳挪移資金之行為，違反其與聲請人間之委任契約，已構成侵權行為，並涉及刑法侵占背信等犯罪行為。而聲請人先前曾開立如附表所示合計3,132,132元之支票予相對人（發票日已到期，尚未提示兌現，下合稱系爭支票），聲請人以上開對相對人之侵權行為債權，就相對人對聲請人之票據債權於1,432,882元之金額內為抵銷。聲請人為維護公司營運及信譽，已寄發存證信函請李珮鳳盡速還款處理，惟其不但拒絕配合，甚至揚言能讓聲請人營運失靈，且欲將提示如附表所示票據，故聲請人於本案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支票，並請求李珮鳳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人恐相對人提示系爭支票，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願提供擔保以補釋明，爰依票據法施行細則第4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等語。並聲明：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票據禁止提示。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固為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惟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就其假處分之原因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處分之原因，即前開法文規定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而所謂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恐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逃匿或移住遠方等情形而言；又所謂請求標的物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之標的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凡對於物或權利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處分均屬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99年度台抗字第477號、99年度台抗字第655號、102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故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於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主張李珮鳳藉職權之便，將聲請人資金轉入自身及相對人之帳戶，合計約1,432,882元，其挪移資金之行為，已構成侵權行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聲請人欲以系爭支票抵銷等情，雖據其提出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議程序查核報告書、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郵局114年7月2日第000812號存證信函暨送達證明、調解聲請狀等件影本為證。惟上開證據，並不足以釋明李珮鳳確為相對人之最大股東及實質操控者，亦不足以釋明相對人有與李珮鳳共為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只足以釋明李珮鳳有侵權行為，並不足以使本院對其假處分之請求得有大致為正當之心證，自不足以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聲請人僅稱恐相對人將系爭支票提示，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未提出其他可供法院即時調查之證據資料以釋明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之假處分原因存在之情形。又附表所示支票最晚均早已於114年5月30日以前即已屆期，聲請人亦未提出支票尚未經提示之任何證據以為釋明。從而，本件尚難逕認聲請人對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自不得於聲請人未盡釋明之責前，僅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遽准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是其本件聲請核與假處分之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賴朱梅

　　　　　　　　　　　　　　　

附表：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金額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9/30 RB0000000 622,39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0/31 RB0000000 483,511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3/12/31 RB0000000 405,969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1/31 RB0000000 687,154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2/28 RB0000000 261,472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3/31 RB0000000 181,72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4/30 RB0000000 221,945 賀樸有限公司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114/5/30 RA0000000 267,957 合計 3,132,132    



　　　　　　　　　　　　　　　

　　　　　　　　　　　　　　　

　　　　　　　　　　　　　　　　　　　　　　　　　　　　　　



